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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全市教育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书画摄影比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食品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各单位：
为迎接建党95周年，激发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书画摄影创作热情，丰富教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吉林市教育局决定举办全市教育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书画摄影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本次大赛以“党在我心中，纪念建党95周年”为主题，通过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

二、参赛对象

全市教育系统教职员工。
三、参赛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内容要求健康向上，题材不限，提倡以歌颂党、歌颂祖国、赞美教育系统近年来改革发展辉煌成就为内容。
（二）作品要求。
　  作品分为书法、绘画、摄影三大类。
1、书法作品（含篆刻）。
书法作品书体不限，尺寸均不超过四尺宣，硬笔书法以A3纸为限，横竖幅均可。作品需装裱或装框并附简要文字说明。
2、绘画作品。
国画不超过六尺宣，竖幅为宜；其他画种（如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剪纸等）尺寸要求不超过1米×2米。漫画单幅尺寸为4开，四格每格尺寸为16开。作品需装裱或装框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外框宜简洁、稳重。
3、摄影作品。
摄影作品体裁、风格不限，彩色、黑白均可。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算一件作品）尺寸均为14英寸，作品需装框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外框宜简洁、稳重。
新闻纪实类作品要求所反映的人和事必须真实，作品允许做必要的后期调整（如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但不得做任何合成、添加等更改画面的技术处理。
四、评选办法及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将邀请有关书画、摄影专家担任评委，每类作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同类作品不重复获奖）。另设优秀奖若干名。
五、其他要求

1、参赛作品须填写书画摄影参赛作品清单和比赛标签（附件1和附件2）。来稿作品必须为本人近期原创作品，明显陈旧或已在其他书画摄影类比赛中获奖的作品不予参评。参赛者对摄影作品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负责。获奖优秀作品将在吉林市教育艺术中心长期展示。

2、请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局直属单位认真做好参赛作品的初选推荐工作，参赛作品征稿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前，参赛作品统一送至吉林市第一中学综合楼一楼美术教室。
联系人及电话：王淑秋15330735822；付丽18043420699；
王欣18043425125。邮箱：sjyjdb@sina.com。
附件：1.书画摄影参赛作品清单；

      2.书画摄影比赛标签。
                             吉林市教育局

                           2016年5月17日

附件1
书画摄影参赛作品清单

选送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作品类别
	联系电话
	作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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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书画摄影比赛标签（书画）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姓    名
	

	联系电话
	

	书体或画种类别
	

	书法草篆书体释文
或绘画创作主题说明
	


书画摄影比赛标签（摄影）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姓    名
	

	联系电话
	

	拍摄时间、地点
	

	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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